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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画加工合同 

甲方（定作人）：               

法定代表人：                  

住所：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乙方（承揽人）：               

法定代表人：                  

住所：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第一条 合同总则 

1.1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现就      泥画加工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二条 基本保证与要求 

2.1 乙方确保根据双方确认的订货单为甲方产品加工，甲方保证向乙方回收

乙方所加工的合格产品。 

第三条 加工权许可期限及合同期限 

3.1 本合同于   年   月   日签订，自签订之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有效期   年。经双方协商同意，可延长本合同有效期。 

第四条 合同信誉金 

4.1 乙方在获得合同约定的产品加工权之前，需要向甲方交纳信誉保证金大

写     元（￥：     元），甲方免费为乙方加工人员代表进行产品制作培训，

本合同自乙方向甲方付清规定信誉保证金之日起生效，合同期满如乙方无重大违

约，信誉保证金全额退还。 

第五条 产品的结算方式 

5.1 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加工品按统一加工价结算。甲方应当在货到后   日

内将货款汇入乙方银行账户。乙方负责按时发货并代办托运，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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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甲方凭清单验货，如有差异或有质量问题，应在收货当天告知乙方。 

5.3 自货到   日内，如属实是产品加工质量问题，该产品退回乙方。 

5.4 甲方建议乙方审慎加工，避免返工或者退回；在不影响销售前提下，不

做相应的处罚，若影响销售，将对乙方给予该产品成本   %处罚，该产品发回乙

方。 

第六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6.1 甲方要在接到乙方发来产品验收后，   日内将加工费注入乙方银行账

户，如有违约应给予乙方该货款的   %作为赔偿。 

6.2 乙方应按时保质保量完成甲方给予的订单，如有违约应给予甲方该货款

的   %作为处罚。连续   次违约取消其加工资格，信誉保证金不予退回。 

第七条 合同解除及终止 

7.1 本合同期满时，乙方可提前   个月提出书面续约要求，双方在正常履

行本合同的前提下续订该项代理合同，不再另收取加工信誉保证金。 

7.2 乙方如有下列行为之一，甲方有权单方提前解除本合同并追究乙方责任： 

（1）有损      泥画形象的行为； 

（2）乙方自行销售同类产品而影响甲方利益； 

（3）扰乱甲方市场价格体系，破坏营运体系； 

（4）抄袭泥画配方自行生产、销售。 

第八条 争议的解决 

8.1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

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只能选择一种）： 

（1）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              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条 保密条款 

9.1 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各种资料，其中涉及商业机密、加工技术、知识产权

等内容，乙方有保密的义务；不得提供给乙方以外的第三者使用、参照，否则甲

方要求乙方最高赔偿金额     元（大写：     元）。 

第十条 其它 

10.1 合同的修改或补充，均须经双方同意后以书面协议形式修改或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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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本合同自乙方向甲方缴纳相关费用之日起生效。 

10.3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签于：                         

        年        月        日 

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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